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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沿海省际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船舶运输市场运力调控综合评审有关事宜的
公告

根据《交通运输部关于加强沿海省际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船舶运输市场宏观调控的公
告》（交通运输部公告2018年第67号）和《沿海省际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船舶运输市场运
力调控综合评审办法》（交办水〔2018〕168号），按照经专家综合分析论证的新增运
力规模和各企业专家打分得分最终排序，现将沿海省际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船舶运输市场
运力调控综合评审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2021年沿海省际散装液体危险货物船舶运输市场运力调控综合评审最终结果

（一）原油船运力。

1.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新增1艘65000载重吨；

2.上海北海船务股份有限公司，新增1艘64900载重吨。

（二）化学品船运力。

1.兴通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新增1艘10700载重吨；

2.南京扬洋化工运贸有限公司，新增1艘9000载重吨；

3.南京盛航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新增1艘7450载重吨；

4.舟山建桥船务有限公司，新增1艘3000载重吨；

5.浙江恒晖海运有限公司，新增1艘7000载重吨；

6.浙江长龙海运有限公司，新增1艘6500载重吨；

7.上海建桥国际航运有限公司，新增1艘6000载重吨；

8.大连金海船务有限公司，新增1艘6500载重吨。

（三）液化石油气船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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